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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融資調度部分（續） 

中華民國 109 年度至 11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全 部 計 畫 
預 算 數 分 配 累 計 數 實 現 累 計 數 ％ 分 配 數 餘 額 ％ 

全 部 計 畫 
未分配預算數 

 國 庫 署 232,228,830 149,424,470 20,000,000 13.38 129,424,470 86.62 82,804,360 

賒 借 收 入 232,228,830 149,424,470 20,000,000 13.38 129,424,470 86.62 82,804,360 

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 15,000,000 15,000,000 － － 15,000,000 100.00 － 

（2） 歲出部分 

中華民國 109 年度至 11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 目 
全 部 計 畫 

預 算 數 
分配累計數 實現累計數 ％ 預付累計數 ％ 分配數餘額 ％ 

全 部 計 畫 

未分配預算數 
款 項 目 名 稱 

   合   計 247,228,830  164,424,470  123,292,788  74.98 － － 41,131,681  25.02  82,804,360  

1   國 防 部 主 管 247,228,830  164,424,470 123,292,788 74.98 － － 41,131,681 25.02 82,804,360 

 1  國 防 部 所 屬 247,228,830  164,424,470 123,292,788 74.98 － － 41,131,681 25.02 82,804,360 

  1 裝 備 247,228,830  164,424,470 123,292,788 74.98 － － 41,131,681 25.02 82,804,360 

二、中央政府海空戰力提升計畫採購特別預算 113 年度會計報告  

政府為因應敵情威脅及迫切之國防需要，採國造自製方式為主，快速籌獲各式精準飛彈、海軍高

效能艦艇及海巡艦艇加裝戰時武器系統，以提升海、空防戰力及聯合作戰效能，確保國家安全及區域

和平穩定，並達到強化國防自主及國內經濟發展目標，特制定海空戰力提升計畫採購特別條例。國防

部依據該條例第 6條第 1項：「本條例所需經費上限為新臺幣 2,400億元，以特別預算方式編列；其

預算編製不受預算法第 23條不得充經常支出規定之限制。」之規定，編列中央政府海空戰力提升計畫

採購特別預算，執行期間自 111至 115年度止，分 5個年度實施。 

（一） 計畫實施之查核 

本特別預算編列 1項業務計畫，辦理岸置反艦飛彈系統、野戰防空系統、陸基防空系統、無人攻擊載

具系統、萬劍飛彈系統、雄昇飛彈系統、海軍高效能艦艇、海巡艦艇加裝戰時武器系統之採購，由國防部

規劃期程督管建案軍種及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執行。歲出預算 2,369億 5,999萬餘元，截至 113年度止，

累計分配預算數 1,601億 9,863萬餘元，累計實現數 1,589億 1,879萬餘元，實現率 99.20％。 

（二） 預算執行之審核 

中央政府海空戰力提升計畫採購特別預算，歲入未編列預算，歲出預算 2,369億 5,999萬餘元，

全數以舉借債務支應。113年度執行及審核結果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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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歲出部分 

歲出預算數 2,369億 5,999萬餘元，截至 113年度止，累計分配預算數 1,601億 9,863萬餘元，

累計實現數 1,589億 1,879萬餘元（99.20％）。 

2. 融資調度部分 

債務之舉借預算數 2,369億 5,999萬餘元，截至 113年度止，累計分配預算數 1,601億 9,863萬

餘元，尚無實現數，歲出預算所需財源，先由國庫統籌調度支應。 

（三） 重要審核意見 

海軍為籌建新興輕快作戰兵力，籌獲高效能艦艇，惟第一批艦艇交艦後於保固期間內，間有出現

雷達脫鎖、整合式儎台管理系統當機影響使用等情，恐影響任務執行及戰力發揮，允宜檢討肇因妥處，

並納入第二批艦艇量產之精進作為，俾確保艦艇作戰效能。【詳總決算審核報告第 2 冊丙、玖、國防

部主管項下重要審核意見（四）2.】 

茲將中央政府海空戰力提升計畫採購特別預算執行情形列表如次︰ 

1. 中央政府海空戰力提升計畫採購特別預算 113 年度預算執行情形表 

（1） 融資調度部分 

中華民國 11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全 部 計 畫 
預 算 數 

分 配 預 算 數 
實 現 數 ％ 分配數餘額 ％ 

1 1 3 年度 
以 前 年 度 
分配數餘額 合 計 

合 計 236,959,997 48,963,346 111,235,291 160,198,637 － － 160,198,637 100.00 

公 債 及 賒 借 收 入 236,959,997 48,963,346 111,235,291 160,198,637 － － 160,198,637 100.00 

 國 庫 署 236,959,997 48,963,346 111,235,291 160,198,637 － － 160,198,637 100.00 

賒 借 收 入 236,959,997 48,963,346 111,235,291 160,198,637 － － 160,198,637 100.00 

（2） 歲出部分 

中華民國 11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 目 

全部計畫
預 算 數 

分 配 預 算 數 113 年 度 支 出 數 

分配數
餘 額 ％ 

款 項 目 名 稱 113 年度 
以 前 年 度 
分配數餘額 合 計 

實 現 數 預 付 數 
合 計 

金 額 ％ 金 額 ％ 

   合   計 236,959,997  48,963,346 8,516,194 57,479,540   56,199,698  97.77  38,190 0.07 56,237,888  1,241,651  2.16 

1   國防部主管 236,959,997 48,963,346  8,516,194 57,479,540   56,199,698  97.77  38,190 0.07 56,237,888  1,241,651 2.16 

 1  國防部所屬 236,959,997  48,963,346  8,516,194 57,479,540   56,199,698  97.77  38,190 0.07 56,237,888  1,241,651  2.16 

  1 裝 備 236,959,997  48,963,346  8,516,194 57,479,540 56,199,698 97.77   38,190 0.07 56,237,888 1,241,651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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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央政府海空戰力提升計畫採購特別預算執行累計表 

（1） 融資調度部分 

中華民國 111 年度至 11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全 部 計 畫 
預 算 數 

分 配 累 計 數 實 現 累 計 數 ％ 分 配 數 餘 額 ％ 
全 部 計 畫 
未 分 配 預 算 數 

合 計 236,959,997 160,198,637 － － 160,198,637 100.00 76,761,360 

公債及賒借收入 236,959,997 160,198,637 － － 160,198,637 100.00 76,761,360 

 國 庫 署 236,959,997 160,198,637 － － 160,198,637 100.00 76,761,360 

賒 借 收 入 236,959,997 160,198,637 － － 160,198,637 100.00 76,761,360 

（2） 歲出部分 

中華民國 111 年度至 11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 目 全 部 計 畫 

預 算 數 
分配累計數 實現累計數 ％ 預付累計數 ％ 分配數餘額 ％ 

全 部 計 畫 

未分配預算數 款 項 目 名 稱 

   合   計 236,959,997  160,198,637  158,918,795  99.20  38,190 0.02 1,241,651  0.78  76,761,360 

1   國 防 部 主 管 236,959,997 160,198,637  158,918,795  99.20  38,190 0.02 1,241,651  0.78  76,761,360 

 1  國 防 部 所 屬 236,959,997  160,198,637  158,918,795  99.20 38,190 0.02 1,241,651  0.78  76,761,360 

  1 裝 備 236,959,997  160,198,637  158,918,795  99.20  38,190 0.02 1,241,651   0.78  76,761,360 

三、中央政府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特別預算

113 年度會計報告 

政府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後全球經濟挑戰，減輕人民負擔、穩定民生物價、調整產業

體質及維持經濟動能，以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由全民共享經濟成果，於 112 年 2 月 21 日制定公布

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特別條例，行政院依據該條例第 5 條第 1 項：「本條例

所需經費上限為新臺幣 3,800 億元，以特別預算方式編列；其預算編製不受預算法第 23 條規定之限

制。」第 2 項：「前項所需經費來源，得以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或舉借債務支應。但執行期間尚有

以前年度歲計賸餘可供移用時，應優先支應，不得舉借債務。」之規定，編列中央政府疫後強化經濟

與社會韌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特別預算，執行期間自 112至 114年度止，分 3個年度實施。 

（一） 計畫實施之查核 

本特別預算列有 21 項業務計畫，分由內政部、財政部及教育部等 9 個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歲出

預算 3,798 億 8,000 萬元，截至 113 年度止，累計分配預算數 3,397 億 7,845 萬餘元，累計實現數


